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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市教„2024‟41号  

 
梅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梅州市普通高中 

学生学籍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各普通高中学校： 

现将•梅州市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管理实施办法‣印发给

你们，请严格贯彻执行。 

 

 

 

梅州市教育局 

2024 年 8月 30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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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全市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管理，提高新形势下普

通高中科学管理水平，规范普通高中学生转学管理，根据•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的实施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梅州市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管理实

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辖区内所有由政府、企业事业组

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的普通高中学

校（以下简称学校）和在普通高中学校就读的学生（以下简称学

生）。 

第三条 普通高中均实行每年秋季入学。学校高一招收的学生

必须是参加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且被普通高中录取的考

生。 

第四条 高一新生录取后，学校应重新采集、上传新生照片，

更新完善电子学籍档案。学生信息有变化时，学校应及时在学籍

系统更正信息。学校一学年必须核对一次学生信息。学籍档案分

为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电子档案纳入电子学籍系统管理，纸质

档案由学校负责管理。 

第五条 学校按照市教育行政部门下发的高一名单录取学生。

学生经审查合格被录取后，按规定到校办理注册手续，即准予入

校学习，取得学籍，同时获得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编制的高中

学号。未经学校批准，不按学校规定期限到校办理注册者，不保

留入学资格，不建立学籍。被发现采取舞弊、弄虚作假等不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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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骗取入学资格的普通高中新生，由学校提出书面申请报市

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取消其学籍。因病或特殊事故未到校办理

入学注册手续的普通高中新生，凭县级以上医疗单位或有关单位

出具证明，到学校办理延缓入学手续，由学校书面报主管教育部

门同意后，经市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保留其入学资格 1 年。保

留入学资格期间，没有普通高中学籍。 

第六条 各学校应当建立学校学籍档案并永久保存。学校学籍

档案内容包括： 

（一）在校生分班名册； 

（二）学生转学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 

（三）学生休学（复学）、户籍信息变更、退学情况； 

（四）毕业生花名册； 

（五）高一新生录取花名册; 

（六）相关证明资料、学生奖励处分材料及地方教育行政部

门规定的其他信息和材料。 

第七条 公办普通高中不得招收普通高中已经毕业或结业的

学生来校复读，也不得招收外校在籍学生来校寄读或借读。 

第八条 转学： 

（一）(转学条件)普通高中学生不得随意转学。学生有下列

情况之一者，方准予转学: 

1、学生家庭户籍或房产跨省、市、县（区）迁移（不含同城

区内迁移），确需转学的（凭户籍转移材料、身份材料、房产证

等材料）； 

https://baike.so.com/doc/6648309-68621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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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因工作或房产跨省、市、县（区）迁

移（不含同城区内迁移），确需转学的（凭家庭户口簿、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工作佐证材料、房产证或居住证等材料）； 

3、父母双方或其他监护人长期出国（境）、支援边疆、野外

作业、为省外现役军人（含消防救援人员）等原因，其子女投靠

亲属到非户籍所在地居住的（凭家庭户口簿、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出国材料、工作佐证材料、军人证、部队佐证材料等）； 

4、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教师）的

子女，可准予随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转学至常住地学校。 

5、经转入、转出学校协商，经转出学校和转出学校主管教育

行政部门同意，符合相关规定的。 

因其他特殊原因确需转学的，必须经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同意，

方准予转学。 

（二）（禁止转学情况）普通高中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不得转学： 

1、本市普通高中分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和其他类普通高中

两种类别。其他类普通高中学校的学生不得转入国家级示范性普

通高中学校； 

2、当年中考分数未达到转入学校当年录取分数线，不得转

入； 

3、国际课程班不得转入普通班； 

4、休学期间不得转学； 

5、受处分期间不得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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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市、外省转入户籍所在地，由户籍所在地教育行政

部门根据学生当年中考分数等实际情况安排就读。 

（四）休学、复学不占用学校学位数，各主管教育部门按休

学、复学程序办理。 

（五）学校接收转入学生，不得超过转学年级的招生计划数，

无空余学位的学校不得接收转入学生（外市、外省转入户籍所在

地除外）。 

（六）学校接收转入学生, 需符合班额不超过 55 人的规定

要求。 

（七）办理转学前，学生家长需与转出学校沟通，经转出学

校同意后方可办理转学。 

第九条 普通高中分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和其他类普通高

中两种类别。其他类普通高中学校的学生不可转入国家级示范性

普通高中学校，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的学生可转入其他类

普通高中学校。 

转学学生当年参加本市中考分数须达到转入学校当年的统

一招生最低录取分数（最低录取分数线不包括补录分数线和自主

招生录取分数线）。非本市中考的学生转入本市的学生，学生需

提供当年的中考成绩及普通高中录取通知书。 

†折算分公式：(考生某地中考成绩 / 考生某地中考总分) 

× 梅州中考总分‡ 

 

第十条 不同类型转学流程及要求 

类别 类型 流程及要求 关联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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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内

转学 

示范性

普通高

中 

①持相关材料（第八条第一点）和中考成绩证明到转

入学校提出转学申请； 

②填写•梅州市市内普通高中学生转学申请表‣； 

③转出学校审核； 

④转出地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⑤转入学校审核； 

⑥转入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⑦转入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①转出学校 

②转出地主管教育

行政部门 

③转入学校 

④转入地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 

⑤转入地市级教育

行政部门 

其他类

普通高

中 

①持相关材料（第八条第一点）和中考成绩证明到转

入学校提出转学申请； 

②填写•梅州市市内普通高中学生转学申请表‣； 

③转出学校审核； 

④转出地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⑤转入学校审核； 

⑥转入地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①转出学校 

②转出地主管教育

行政部门 

③转入学校 

④转入地主管教育

行政部门 

外 市

转入 

示范性

普通高

中及其

他类普

通高中 

①持相关材料（第八条第一点）和中考成绩证明到转

入学校提出转学申请； 

②填写•梅州市普通高中外市（外省）学生转学申请

表‣； 

③转入学校审核； 

④转入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⑤转入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①转入学校 

②转入地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 

③转入地市级教育

行政部门 

外 省

转入 

示范性

普通高

中及其

他类普

通高中 

①持广东省户口本； 

②持相关材料（第八条第一点）和转出地中考成绩证

明到转入学校提出转学申请； 

③填写•梅州市普通高中外市（外省）学生转学申请

表‣； 

④转入学校审核； 

⑤转入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⑥转入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①转入学校 

②转入地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 

③转入地市级教育

行政部门 

说明： 

1.示范性普通高中：广东梅县东山中学、梅州市曾宪梓中学、梅江区梅州中学、梅

县区高级中学、兴宁市第一中学、平远县平远中学、蕉岭县蕉岭中学、大埔县虎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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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顺县丰顺中学、五华县水寨中学。 

2.其他类普通高中：10所示范性普通高中外的其他普通高中。 

3.中考成绩证明：市级招生部门出具的盖章证明或当年成绩查询截图等。 

4.折算公式：（考生某地中考成绩 / 考生某地中考总分) × 梅州中考总分 

第十一条 学校要做好转学业务办理服务工作，由学校负责为

家长办理纸质转学手续，统一收集转学申请表，联系主管教育行

政部门办理转学审核。原则上，教育行政部门不接受学生或家长

个人办理转学手续。 

第十二条 经审核同意转学的学生，应尽快通过学籍管理服务

平台办理转学手续。办理流程如下： 

（一）转入学校将已办理审核手续的转学申请表扫描后上传

到学籍管理服务平台，通过学籍管理服务平台发起办理转学手续

并核办；    

（二）转入学校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在学籍管理服务平台中核

办； 

（三）转出学校在学籍管理服务平台中核办； 

（四）转出学校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在学籍管理服务平台中核

办； 

（五）转入学校获得其他三方同意信息后，通知学生报到入

学； 

（六）待学生到转入学校报到后，转入学校通过学籍管理服

务平台调取学生学籍电子档案（学籍服务平台同时通知转出学

校）；转入、转出学校和双方学校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分别在

10个工作日内完成学生学籍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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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转学手续必须学期结束前 10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

其他时间一律不给予办理。 

第十四条 转入学校严禁“先上车后补票”违规操作转学，必

须学籍管理服务平台转学程序办理成功完结后，方可通知学生报

到入学。学校不得接收未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转入的转学学

生。 

第十五条 普通高中学校之间转学均不得变更就读年级。 

第十六条 高一上学期和高三年级不接收转学学生。 

第十七条 普通高中学校不接受中等职业学校的转学学生。普

通高中学生转入中等职业学校，转入手续按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

籍管理有关要求办理，转学完成后，学籍服务管理平台操作“去

中职就读”。 

第十八条 普通高中学生因患严重疾病或其它特殊原因不能

在校继续学习，由学生家长填写•广东省高中学生退学申请表‣，

经所在学校和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准予退学，并注销其学

籍，及时在电子学籍系统进行学籍变动管理。休学期满，经学校

与家长联系后仍未复学或不按期办理继续休学手续的，经学校报

请学籍主管部门批准，按自动退学处理。 

第十九条 普通高中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国家和省规

定的 144个学分（其中必修学分 116个学分，选修 28个学分），

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达到国家和省规定要求，德育考核

合格以上，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修满 144 个学分，但德育

不合格者；或德育合格，但未修满 144 个学分者；或•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的成绩达不到 50 分者，发给肄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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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非经

主管教育行政部门书面批准，学籍信息一律不得向外提供，严防

学籍信息外泄和滥用。 

第二十一条 教育行政部门违反本办法的规定，由上一级教育

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理。 

第二十二条 学校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校长和相

关人员责任： 

（一）不为已接收学生建立学籍档案的； 

（二）以虚假信息建立学籍或学籍档案的； 

（三）不及时把学籍变动信息纳入学籍档案的； 

（四）接收学生不为其办理转学手续的； 

（五）不按规定为学生转接学籍档案的； 

（六）泄露或非法使用学生学籍信息的； 

（七）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4年 10月 1日起施行。 
 

附件：高中学籍相关表格 

 

 


